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簡字第9號

原      告  邱麗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台灣士瑞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詹洸   

被      告  衛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詹洸   

上列被告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建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但擴張或縮減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23,333元。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

為：被告應給付原告94,960元（見本院卷第22頁），原告所

為訴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

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4日起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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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擔任警

衛，約定薪資為每月新臺幣（下同）46,000元，然卻由被告

衛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衛豐公司）為其投保勞健

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嗣於113年9月30日離職後，原告仍於

113年10月1日至同年月11月14日間在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擔

任桃園機場駐點警衛，直至同年月15日遭要求不要再上班，

然被告未給付原告於113年10月至11月之加班費共30,835元

及預告工資64,125元，爰依勞動基準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4,96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自113年6月4日起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公

司，然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業於113年9月30日因原告自請離職

而終止，原告於113年10月1日至同年月11月14日至桃園機場

擔任駐點警衛並非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指示，而係原告與

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職員賀國俊私下協議，與被告台灣士瑞

克公司無涉，是原告向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請求期間之加班

費自無理由。且原告係於113年9月30日自請離職，自無請求

預告工資之理。又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被告衛豐公司為同

一集團，原告於113年6月4日至113年9月30日受雇於被告台

灣士瑞克公司期間，由被告衛豐公司為其投保勞健保及提繳

勞工退休金，係經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與原告協商之結果，

此部分亦為原告所知悉並同意，且對於原告亦無損失。答辯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共30,835元，為無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

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

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77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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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原告之請求。

　2.查原告主張其於113年10月1日至同年11月14日間至桃園機場

擔任駐點警衛，係為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提供勞務，故請求

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給付期間之加班費，分別為113年10月

之20,125元及11月之10,710元，固據提出上班照片、被告11

3年10月勤務班表、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憑（見本院勞簡專

調字第74號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37頁至第125頁），然此

為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原告自應

就其確有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負舉證之責。而參以原

告提出之上開照片、勤務班表及對話紀錄，至多僅在證明原

告於該等期間有前往桃園機場提供勞務，為其提供勞務之對

象究係何人，自難逕據此為斷。且參以原告自承其受雇於被

告台灣士瑞克公司之期間為113年6月4日至同年9月30日，11

3年10月後其勞務所需之工號及113年10月、11月薪資均為賀

國俊提供，有民事聲請調解狀（勞資糾紛）及本院言詞辯論

筆錄可稽（見本院勞簡專調字第74號卷第13頁；本院勞簡字

第9號卷第25頁），核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陳情節相

符，復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勞簡字第69號卷所附

原告之員工離職申請單所載原告申請於113年9月30日離職等

內容相符（見本院114年度勞簡字第69號卷第49頁），是被

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辯原告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係於113

年9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顯非無據。

　3.再細核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中，原告向「賀國俊」表示：

「我已離職了」、「公司明天會幫我退保」、「賀督您一樣

給我工號，我明天會來上班」、「請問您一下，我明天10月

1日上班要打的工號，名子（按：應為字），密碼？麻煩您

有空傳賴給我」等文字內容（見本院勞簡專調字第74號卷第

97頁至第99頁），可知原告對於其於113年9月30日自被告台

灣士瑞克公司離職，其113年10月1日起提供勞務之對象為

「賀國俊」而非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顯屬明知。此外原告

亦未提出任何事證足徵「賀國俊」係受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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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示要求原告提供勞務，則原告本件請求非其雇主之被告

台灣士瑞克公司給付113年10月及11月加班費，自屬無據。

而依原告自述，被告衛豐公司既自始至終均非原告之雇主，

則原告請求被告衛豐公司給付其113年10月及11月加班費，

更屬無據，難為准許。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64,125元，為無理由

　1.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

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

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

預告之。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

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

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

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動基準法第16條定有明

文。

　2.查本件原告係於113年9月30日自行申請離職，有前開員工離

職申請單可證，是原告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間終止勞動契

約顯非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所定情形，自無上開

勞動基準法第16條預告期間工資請求權，原告請求被告台灣

士瑞克公司給付預告工資64,125元，即無可採。而被告衛豐

公司與原告間既未存在僱傭關係，當無給付預告工資予原告

之理，原告請求被告衛豐公司給付預告工資，亦無理由。

㈢、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衛豐公司給付加

班費及預告工資共94,96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逸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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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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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詹洸    
被      告  衛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洸    
上列被告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建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但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3,333元。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94,960元（見本院卷第22頁），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4日起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擔任警衛，約定薪資為每月新臺幣（下同）46,000元，然卻由被告衛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衛豐公司）為其投保勞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嗣於113年9月30日離職後，原告仍於113年10月1日至同年月11月14日間在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擔任桃園機場駐點警衛，直至同年月15日遭要求不要再上班，然被告未給付原告於113年10月至11月之加班費共30,835元及預告工資64,125元，爰依勞動基準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4,96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自113年6月4日起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然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業於113年9月30日因原告自請離職而終止，原告於113年10月1日至同年月11月14日至桃園機場擔任駐點警衛並非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指示，而係原告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職員賀國俊私下協議，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無涉，是原告向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請求期間之加班費自無理由。且原告係於113年9月30日自請離職，自無請求預告工資之理。又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被告衛豐公司為同一集團，原告於113年6月4日至113年9月30日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期間，由被告衛豐公司為其投保勞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係經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與原告協商之結果，此部分亦為原告所知悉並同意，且對於原告亦無損失。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共30,835元，為無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77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2.查原告主張其於113年10月1日至同年11月14日間至桃園機場擔任駐點警衛，係為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提供勞務，故請求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給付期間之加班費，分別為113年10月之20,125元及11月之10,710元，固據提出上班照片、被告113年10月勤務班表、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憑（見本院勞簡專調字第74號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37頁至第125頁），然此為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原告自應就其確有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負舉證之責。而參以原告提出之上開照片、勤務班表及對話紀錄，至多僅在證明原告於該等期間有前往桃園機場提供勞務，為其提供勞務之對象究係何人，自難逕據此為斷。且參以原告自承其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之期間為113年6月4日至同年9月30日，113年10月後其勞務所需之工號及113年10月、11月薪資均為賀國俊提供，有民事聲請調解狀（勞資糾紛）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見本院勞簡專調字第74號卷第13頁；本院勞簡字第9號卷第25頁），核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陳情節相符，復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勞簡字第69號卷所附原告之員工離職申請單所載原告申請於113年9月30日離職等內容相符（見本院114年度勞簡字第69號卷第49頁），是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辯原告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係於113年9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顯非無據。
　3.再細核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中，原告向「賀國俊」表示：「我已離職了」、「公司明天會幫我退保」、「賀督您一樣給我工號，我明天會來上班」、「請問您一下，我明天10月1日上班要打的工號，名子（按：應為字），密碼？麻煩您有空傳賴給我」等文字內容（見本院勞簡專調字第74號卷第97頁至第99頁），可知原告對於其於113年9月30日自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離職，其113年10月1日起提供勞務之對象為「賀國俊」而非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顯屬明知。此外原告亦未提出任何事證足徵「賀國俊」係受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指示要求原告提供勞務，則原告本件請求非其雇主之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給付113年10月及11月加班費，自屬無據。而依原告自述，被告衛豐公司既自始至終均非原告之雇主，則原告請求被告衛豐公司給付其113年10月及11月加班費，更屬無據，難為准許。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64,125元，為無理由
　1.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動基準法第16條定有明文。
　2.查本件原告係於113年9月30日自行申請離職，有前開員工離職申請單可證，是原告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間終止勞動契約顯非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所定情形，自無上開勞動基準法第16條預告期間工資請求權，原告請求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給付預告工資64,125元，即無可採。而被告衛豐公司與原告間既未存在僱傭關係，當無給付預告工資予原告之理，原告請求被告衛豐公司給付預告工資，亦無理由。
㈢、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衛豐公司給付加班費及預告工資共94,96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逸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簡字第9號

原      告  邱麗妃  





被      告  台灣士瑞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洸    

被      告  衛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洸    

上列被告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建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但擴張或縮減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23,333元。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

    為：被告應給付原告94,960元（見本院卷第22頁），原告所

    為訴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

    ，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4日起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

    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擔任警衛

    ，約定薪資為每月新臺幣（下同）46,000元，然卻由被告衛

    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衛豐公司）為其投保勞健保

    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嗣於113年9月30日離職後，原告仍於11

    3年10月1日至同年月11月14日間在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擔任

    桃園機場駐點警衛，直至同年月15日遭要求不要再上班，然

    被告未給付原告於113年10月至11月之加班費共30,835元及

    預告工資64,125元，爰依勞動基準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94,96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自113年6月4日起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公

    司，然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業於113年9月30日因原告自請離職

    而終止，原告於113年10月1日至同年月11月14日至桃園機場

    擔任駐點警衛並非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指示，而係原告與

    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職員賀國俊私下協議，與被告台灣士瑞

    克公司無涉，是原告向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請求期間之加班

    費自無理由。且原告係於113年9月30日自請離職，自無請求

    預告工資之理。又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被告衛豐公司為同

    一集團，原告於113年6月4日至113年9月30日受雇於被告台

    灣士瑞克公司期間，由被告衛豐公司為其投保勞健保及提繳

    勞工退休金，係經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與原告協商之結果，

    此部分亦為原告所知悉並同意，且對於原告亦無損失。答辯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共30,835元，為無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

    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

    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77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

　2.查原告主張其於113年10月1日至同年11月14日間至桃園機場

    擔任駐點警衛，係為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提供勞務，故請求

    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給付期間之加班費，分別為113年10月

    之20,125元及11月之10,710元，固據提出上班照片、被告11

    3年10月勤務班表、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憑（見本院勞簡專

    調字第74號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37頁至第125頁），然此

    為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原告自應

    就其確有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負舉證之責。而參以原

    告提出之上開照片、勤務班表及對話紀錄，至多僅在證明原

    告於該等期間有前往桃園機場提供勞務，為其提供勞務之對

    象究係何人，自難逕據此為斷。且參以原告自承其受雇於被

    告台灣士瑞克公司之期間為113年6月4日至同年9月30日，11

    3年10月後其勞務所需之工號及113年10月、11月薪資均為賀

    國俊提供，有民事聲請調解狀（勞資糾紛）及本院言詞辯論

    筆錄可稽（見本院勞簡專調字第74號卷第13頁；本院勞簡字

    第9號卷第25頁），核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陳情節相符

    ，復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勞簡字第69號卷所附原

    告之員工離職申請單所載原告申請於113年9月30日離職等內

    容相符（見本院114年度勞簡字第69號卷第49頁），是被告

    台灣士瑞克公司所辯原告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係於113年9

    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顯非無據。

　3.再細核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中，原告向「賀國俊」表示：「

    我已離職了」、「公司明天會幫我退保」、「賀督您一樣給

    我工號，我明天會來上班」、「請問您一下，我明天10月1

    日上班要打的工號，名子（按：應為字），密碼？麻煩您有

    空傳賴給我」等文字內容（見本院勞簡專調字第74號卷第97

    頁至第99頁），可知原告對於其於113年9月30日自被告台灣

    士瑞克公司離職，其113年10月1日起提供勞務之對象為「賀

    國俊」而非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顯屬明知。此外原告亦未

    提出任何事證足徵「賀國俊」係受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指

    示要求原告提供勞務，則原告本件請求非其雇主之被告台灣

    士瑞克公司給付113年10月及11月加班費，自屬無據。而依

    原告自述，被告衛豐公司既自始至終均非原告之雇主，則原

    告請求被告衛豐公司給付其113年10月及11月加班費，更屬

    無據，難為准許。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64,125元，為無理由

　1.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

    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

    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

    預告之。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

    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

    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

    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動基準法第16條定有明

    文。

　2.查本件原告係於113年9月30日自行申請離職，有前開員工離

    職申請單可證，是原告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間終止勞動契

    約顯非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所定情形，自無上開

    勞動基準法第16條預告期間工資請求權，原告請求被告台灣

    士瑞克公司給付預告工資64,125元，即無可採。而被告衛豐

    公司與原告間既未存在僱傭關係，當無給付預告工資予原告

    之理，原告請求被告衛豐公司給付預告工資，亦無理由。

㈢、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衛豐公司給付加

    班費及預告工資共94,96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逸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勞簡字第9號

原      告  邱麗妃  





被      告  台灣士瑞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洸    

被      告  衛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洸    

上列被告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建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但擴張或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3,333元。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94,960元（見本院卷第22頁），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4日起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擔任警衛，約定薪資為每月新臺幣（下同）46,000元，然卻由被告衛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衛豐公司）為其投保勞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嗣於113年9月30日離職後，原告仍於113年10月1日至同年月11月14日間在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擔任桃園機場駐點警衛，直至同年月15日遭要求不要再上班，然被告未給付原告於113年10月至11月之加班費共30,835元及預告工資64,125元，爰依勞動基準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4,96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自113年6月4日起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然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業於113年9月30日因原告自請離職而終止，原告於113年10月1日至同年月11月14日至桃園機場擔任駐點警衛並非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指示，而係原告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職員賀國俊私下協議，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無涉，是原告向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請求期間之加班費自無理由。且原告係於113年9月30日自請離職，自無請求預告工資之理。又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被告衛豐公司為同一集團，原告於113年6月4日至113年9月30日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期間，由被告衛豐公司為其投保勞健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係經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與原告協商之結果，此部分亦為原告所知悉並同意，且對於原告亦無損失。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共30,835元，為無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77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2.查原告主張其於113年10月1日至同年11月14日間至桃園機場擔任駐點警衛，係為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提供勞務，故請求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給付期間之加班費，分別為113年10月之20,125元及11月之10,710元，固據提出上班照片、被告113年10月勤務班表、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憑（見本院勞簡專調字第74號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37頁至第125頁），然此為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原告自應就其確有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負舉證之責。而參以原告提出之上開照片、勤務班表及對話紀錄，至多僅在證明原告於該等期間有前往桃園機場提供勞務，為其提供勞務之對象究係何人，自難逕據此為斷。且參以原告自承其受雇於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之期間為113年6月4日至同年9月30日，113年10月後其勞務所需之工號及113年10月、11月薪資均為賀國俊提供，有民事聲請調解狀（勞資糾紛）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見本院勞簡專調字第74號卷第13頁；本院勞簡字第9號卷第25頁），核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陳情節相符，復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度勞簡字第69號卷所附原告之員工離職申請單所載原告申請於113年9月30日離職等內容相符（見本院114年度勞簡字第69號卷第49頁），是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辯原告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係於113年9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顯非無據。

　3.再細核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中，原告向「賀國俊」表示：「我已離職了」、「公司明天會幫我退保」、「賀督您一樣給我工號，我明天會來上班」、「請問您一下，我明天10月1日上班要打的工號，名子（按：應為字），密碼？麻煩您有空傳賴給我」等文字內容（見本院勞簡專調字第74號卷第97頁至第99頁），可知原告對於其於113年9月30日自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離職，其113年10月1日起提供勞務之對象為「賀國俊」而非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顯屬明知。此外原告亦未提出任何事證足徵「賀國俊」係受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所指示要求原告提供勞務，則原告本件請求非其雇主之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給付113年10月及11月加班費，自屬無據。而依原告自述，被告衛豐公司既自始至終均非原告之雇主，則原告請求被告衛豐公司給付其113年10月及11月加班費，更屬無據，難為准許。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64,125元，為無理由

　1.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動基準法第16條定有明文。

　2.查本件原告係於113年9月30日自行申請離職，有前開員工離職申請單可證，是原告與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間終止勞動契約顯非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所定情形，自無上開勞動基準法第16條預告期間工資請求權，原告請求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給付預告工資64,125元，即無可採。而被告衛豐公司與原告間既未存在僱傭關係，當無給付預告工資予原告之理，原告請求被告衛豐公司給付預告工資，亦無理由。

㈢、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台灣士瑞克公司、衛豐公司給付加班費及預告工資共94,96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逸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